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1、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2、 申办条件

符合《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沪府办发〔2014〕16号）规定的家庭。包括：1、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同期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3人户及以上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3万元（含3万元），2人户及以下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3.3万元（含3.3万元）；3、家庭成员名下无生活用车辆（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步的机动车辆除外）；4、家庭成员名下无非居住类房屋（如商铺、办公楼、厂房、酒店式公寓等），但有居改非房屋且兼作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5、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名下仅有1套住房或无房，或者有2套住房但人均建筑面积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本市人均建筑面积。这些住房包括产权住房、实行共有住房租金标准计租的承租住房、宅基地住房等。农村居民家庭除宅基地住房、统一规划的农民新村住房外家庭成员名下无其他商品住房。

3、 申请材料

1、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家庭成员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填写全市统一的申请表，并作出申报材料真实性和同意经济状况核对的承诺原件；

4、书面申请原件；

5、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证明原件（单位劳资部门证明、失业证明、养老金证明、领取各类救济救助金证明等）；

6、家庭财产的证明（房产证、存款户名、车辆证明、股票开户名）原件和复印件；

7、涉及赡养抚养关系的其他人员的收入证明原件（如离婚协议、法院判决书、承担赡养抚养义务的人员的收入证明）。
4、 办理程序

1、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受理；
2、 社会救助办理机构初审，提交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根据核对结果提交街镇审批；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家庭，被批准的按照批复实施救助，未被批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原因。
